


附件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咨询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1.名称：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咨询服务.
2.资料递交位置：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综合保障楼
3.项目位置：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
4.工程项目概况：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总规划净用地面积69598.22㎡，其中二期工程项目净用地面积约为16300㎡，二期批复总建筑面79975㎡，其中地上51968㎡，地下28007㎡。包括新建门诊住院综合楼、科教楼、地下人防急救医院、设备机房、车库等，配套建设道路、景观、室外管线等公用附属设施，配置洗衣房及制氧中心设备等。二期门诊住院综合楼位于一期门诊住院综合楼西北方向，并与其接壤，该楼地上12层（总建筑面积约36000㎡），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约28000㎡）。二期科教楼位于现一期行政后勤综合楼北侧，地上建筑面积约16000㎡，共建设11层。
二、预算及采购清单
1. 最高限价：2.4万元
2. 采购清单
	序号
	采购清单
	单位
	数量
	单价限价（元）

	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咨询服务
	项
	1
	24000



三、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4
	★服务要求
	（1）水土保持验收咨询服务工作：包含但不限于编制水土保持验收总结报告，通过自主验收评审会审查并取得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备案回执单、完成公示等水务部门要求完成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需完成的所有事项。
[bookmark: _GoBack]（2）乙方提交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应当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和技术条例，以及当地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并通过专家审查、取得水土保持验收咨询服务专家审查咨询意见。
（3）达到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及本项目合同要求，以上标准有冲突时，以要求较高、较严者为准。
（4）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批复性文件。



[bookmark: _Toc373841013][bookmark: _Toc152042308][bookmark: _Toc152045532][bookmark: _Toc294017670][bookmark: _Toc439847859][bookmark: _Toc329876873][bookmark: _Toc144974500]四、★商务要求
1．交货期及地点 
(1)	交货期：合同签订生效后，应于甲方提供相关资料齐全后20个工作日完成上述工程水土保持验收咨询服务的编制。按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审查，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 
(2)	交货地点: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 
2．付款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1）付款方式：
乙方完成项目《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取得评审合格的专家意见、完成主管部门备案，并取得新相关部门批复（如有），完成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验收竣工验收主管部门要求的所有工作且有关资料（含电子版）移交甲方确认后，3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0%。
（2）履约保证金
无
3．报价要求
(1)	本次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4．验收标准
(1)	检测符合符合项目相关实际，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	检测报告通过相关部门审核。
5．售后服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审批部门审核通过之日内，要求进行相关服务。
五、单位要求
1.参与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处罚期间；未处于投标禁止期内；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5.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需要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完成5个以上的水土保持验收工作业绩（提供合同+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封面和扉页+相关部门审批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